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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學術研究發展，特設置「研究發展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綜理規劃、審核及評議本校研究發展相關事

宜。  

二、 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 研議本校中長程之研究發展方向，並規劃本校跨領域研究群之研究策略或

計畫。  

(二) 審議本校跨領域研究群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方向所完成研究策略或計畫之

執行成效。  

(三) 審議納入本校組織規程之研究中心之設立與解散，通過後送校務發展委員

會與校務會議審議。 

(四) 監督辦理本校各研究中心之營運及執行成果。 

(五) 監督辦理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之營運及執行成果。 

(六) 依本校「計畫參與人員強化學術研究倫理原則」審議計畫參與人員違反學術

倫理案件並依相關作業規定做成處分建議。 

(七) 綜理本校其他學術研究發展相關事宜之規劃與審議。 

三、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設置委員九至十五人，除研發處處長為當然委員外，

委員由校長遴聘本校或國內外各學術領域之學者專家擔任。委員任期二年，得連

任之。為因應審議特殊專業領域之案件，得由校長另聘該專業領域委員若干人。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四、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另視審議案件之需要，不定期召開臨

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